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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國立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

辦法(以下簡稱修習辦法)之規定訂定之，本校教育學程甄選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教育部核定之師資類科及錄取名額甄選師資

生。 

三、本中心為規劃教育學程甄選原則並監督相關業務，特設置本校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甄選委

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包括組織、職掌與開會等)另訂定之。 

四、本校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甄選，應依下列方式： 

(一)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學生符合下列資格者，並繳交報名費後，方可申請參加甄選： 

1.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校生（含進修學制學位班學生），甄選前一學期之操行成績達

80分以上，且每學期應無記過以上之處分及其他違法情事；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序為其所

屬班級之前 60％或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分以上； 

2.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含進修學制學位班學生）甄選前一學期之操行成績達 80

分以上，且每學期應無記過以上之處分及其他違法情事﹔學業成績總平均須達 80分以

上。 

若為提早入學碩士班、博士班具在學學籍之學生，大學各學期操行成績達 80分（含）以

上，且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序為其所屬班級之前 60%或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0分以上。 

(二)繳交報名費用：新臺幣 600元整。 

1.低收入戶考生：免繳納報名費用。 

2.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籍考生：報名費用為新臺幣 300元整。 

(三)繳交資料如下，並於各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簡章明定： 



1.填寫甄選申請表一份。 

2.繳交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修習計畫(含個人簡要自傳及生涯規劃等)。 

3.大學部學生：教育學程修習計畫、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學生學業成績名次證明、

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或其他測驗、參與志工服務或社會公益相關資料。 

4.碩士班學生：教育學程修習計畫、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或其

他測驗、參與志工服務或社會公益相關資料。 

※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由學校統一辦理施測。 

(四)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原則於每年 4月至 5月間擇期進行甄選，各師資類科為同一時間

進行筆試及面試，參加甄選學生當年度至多報名兩類師資類科教育學程，錄取後僅能

擇一師資類科就讀。 

(五)甄選程序：教育學程甄選之筆試及面試相關規定如下： 

1.資格審查：申請資格經初審符合第四點第一款規定者，得參加筆試及面試。 

2.筆試：基本能力測驗。 

3.面試：含人格特質、教育理念及教育相關議題之問答。 

(六)成績計算：筆試成績占百分之五十，面試成績占百分之五十。 

(七)錄取原則：依考生總分成績高低，依序擇優錄取之。若成績未達本委員會決議之錄取

標準則採不足額錄取。若成績相同時，則以 1.筆試 2.面試之順序逐一比較擇優錄取。 

五、各師資類科教育學程正、備取名單，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六、凡通過甄選且列為正取之學生，須於公告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未辦理報到手

續者視同放棄，並於榜示後一週內由備取名單學生依序遞補之，備取生遞補期限為甄選當

年度 9月 1日前。 

七、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錄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

加方式，每班以二十人為核算基準，並採無條件進位後之總班級數每班外加三名計算。考

試成績未經降低錄取分數已達一般錄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

師資格檢定辦法、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及教

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九、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並應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